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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学明辞去第十二
届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的有关规定，王学明的代表资格终止。

得荣县选出的第十二届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
宝友、德格代表团选出的第十二届州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谭晓政、甘孜军分区选出的第十二届州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小泽仁多吉、稻城县选出的第十二届州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波、理塘县选出的第十二届州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鹏飞因工作原因调离甘孜，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周宝友、谭晓政、
小泽仁多吉、赵波、李鹏飞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二届州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79名。

特此公告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2月25日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肖友才的提名，任命：刘吉祥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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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监察委员会主任谭晓政的提名，任命：王志勇为州监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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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良军的提名，任命：程刚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命：廖学东为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谭晓政辞去
州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变动，州监察委员会主任谭晓政提出辞去州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甘孜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定：接受谭晓政辞去州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赵波辞去
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变动，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赵波提出辞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甘孜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定：接受赵波辞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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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州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

奋力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从巴塘县委
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会上获悉，该县将
贯彻中央和省州部署，确定重点攻克当前
扶贫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培育、“五个一”
力量帮扶、内生动力激发、内业资料管理

“五大难题”，坚决抓好 16 个村 404 户
1700人脱贫工作，建设小康开放法治绿
色幸福巴塘，确保顺利摘掉贫困帽子，如
期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为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和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贡献巴塘力量。

在产业发展方面，该县将打造具有
区域特色的种养、观光、休闲、体验多元
化产业模式和产业品牌，稳步实施乡村
振兴；依托对口援建资源平台，组团招商
推介，提高招商项目履约率，增强经济实
力；全力推进措普沟、格木—格聂核心景
区和姊妹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启动海
子山爱琴海 3A 景区创建，全力打造
G318沿线旅游节点，打造特色农业连带
基地，加快巴塘、拉哇、苏洼龙、昌波等四
座电站开发建设，同步发展能源业。

在民生改善方面，深入实施城乡提
升打造魅力县城，提升城镇管理和执法
水平，争创“甘孜州最美县城”；全力做好
灾后重建，将灾后重建与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充分结合，谋划实施水利、交通、电
力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全面改善社会
事业，抓好控辍保学、“一村一幼”建设，
全面提升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
等教育水平；大力实施医疗机构标准化
建设，持续推进健康扶贫，全面落实政
策；健全完善保障体系，继续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建立就业创业激励机制，有效扩
大城乡就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快G215巴
白段、竹二段和S459、S460道路建设，实
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加快农村
电网建设和重点乡镇电网升级改造，加强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通信村村通、
移动网全覆盖和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完善
应急通信系统，稳步推进国省干道和旅游
景区移动通讯信号全覆盖。

县委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 12 月的康巴高原
天寒地冻。13 日，康定市吉居乡政府
大院内人头攒动，265 万元现金高高
地堆在院内的桌子上，一派喜气洋
洋的景象。吉居乡 5 个贫困村群众
早早来到这里，等待康定市三千三
农业有限公司发放产业扶贫基金分
红暨劳务收入资金。

“往年主要靠采挖虫草和松茸维
持一家人生活，一年下来收入不到 1
万元。今年，我家给公司黑木耳种植
基地提供菌棒，今天领到 53400 元，
全家都高兴坏了。”吉居乡菜玉村贫
困户户主王阿兄数着刚刚领到的现
款，眉飞色舞。他表示，明年还将继续
在公司务工。

吉居乡距康定城区240多公里，
是康定市唯一的深度贫困乡，所辖的
五个村都是深度贫困村。2017 年，在
成都都江堰市对口支援援藏工作队

的牵线下，三千三农业有限公司落户
康定，成为帮助吉居乡脱贫致富的合
作企业。三千三农业有限公司根据吉
居乡五个村的地域条件和自然资源
优势，实施了黑木耳种植、藏香猪养
殖、蔬菜加工等产业扶贫项目。

今年，公司在菜玉村修建了1200
平方米的藏香猪养殖基地，一年出栏
藏香猪300头；在宋玉村、马蹄村、各
坝村建成黑木耳种植基地81亩、海椒
种植基地 120 亩；在吉居村建成 800
平方米的蔬菜加工基地。公司通过土
地流转，在吉居乡取得了200亩土地
经营使用权，通过“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实行企业化经
营，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公司除了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还为当
地村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就业帮助，雇佣农民到基地务工，各
村合作社以产业扶贫基金参股享受

公司年底销售分红。
当天，康定市三千三农业有限公

司给吉居乡五个村村集体经济分红48
万元，兑现农民务工收入资金217万
元，合计实现农民增收265万元。

宋玉、菜玉、马蹄、吉居、各坝五

村村干部陆续上台领取分红资金，大
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今年我们村
集体分到 9.2 万元，随着项目顺利推
进，明年分红可能还会增加。”各坝村
村主任绕登捧着大沓钱乐开了怀。

张璟 徐登林 文/图

巴塘聚力破解脱贫攻坚“五大难题”集体经济创效益

康定市5个贫困村喜领分红265万元

第一条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四川省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结合
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州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州、县（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或者表决通过的国
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就
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三条 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

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
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奋斗！

第四条 甘孜州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州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或者表决通过的下列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
由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

（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二）州人民政府州长、副州长；
（三）州监察委员会主任；
（四）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五）州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
第五条 甘孜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州人

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或者表决通过的下列国家工作人员
的宪法宣誓仪式，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

（一）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二）州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委员；
（三）州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办事工作机构主任、副主

任；
（四）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
（五）州人民政府秘书长和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

主任；
（六）州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七）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八）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第六条 州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下列审判人员的宪法宣誓仪

式，由州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第七条 州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下列检察人员的宪法宣誓仪

式，由州人民检察院组织：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第八条 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表决通过的下列

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
席团组织：

（一）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二）县(市)人民政府县(市)长、副县(市)长；
（三）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四）县(市)人民法院院长；
（五）县(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委员。
第九条 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任命或

者表决通过的下列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一）副县(市)长；
（二）县(市)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委员；
（三）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工作机构主任、

副主任；
（四）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五）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和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

主任；
（六）县(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七）县(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八）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第十条 州、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本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报经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宪法宣
誓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

第十一条 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本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宪法宣誓
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本级人
民法院组织。

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本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本级人民检察院组织。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表决通过的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乡（镇）长、副乡（镇）长，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的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由任命机关组织。

第十四条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或者国徽。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宣誓仪式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
形式。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
的机关指定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
跟诵誓词。

负责组织宪法宣誓仪式的机关可以根据本实施办法并结
合实际情况，对宣誓仪式的其他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的决定》已由甘孜藏族自治州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2月25日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对

《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
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州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州、县（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或
者表决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按
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就职时应当公开进
行宪法宣誓”；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三、第四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

“（三）州监察委员会主任”。
四、将第五条第五项修改为“州人民

政府秘书长和州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局
长、主任”；并增加两项，作为第二项

“（二）州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
副主任委员、委员”和第六项“（六）州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五、第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
“（三）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六、第九条第五项修改为“县(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和政府组成部门的局
长、主任”；并增加两项，作为第二项

“（二）县（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个
别副主任委员、委员”。和第六项“（六）县

（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宣
誓仪式，由任命机关组织”。

八、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宣誓场所应
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或者国徽。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九、全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改
为“国家工作人员”。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通过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
施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
公布。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的决定

2018年12月25日甘孜州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
（2016年4月26日甘孜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12月2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的决定》修正）


